学术诚信承诺书

	学术诚信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不会违反以下学术诚信行为：
一、学术失范行为：
1. 弄虚作假——捏造或伪造或篡改数据、图形图像、图表或其他形式的研究结果等；
2. 抄袭和剽窃
2.1 将他人的全部或部分成果（注：此处成果指：论文、著作、专利、公开发表的技术报告、软件著作权等）据为己有；
2.2 照抄或变相抄袭别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成果；
2.3 将合作成果作为自己成果发表/出版；
2.4 将他人著作篡改后出版；
2.5窃取他人的观点、论述、数据、图形图像、图表或其他形式的研究结果等作为自己成果的部分或全部；
3. 代写论文或著作——代替他人或请他人代替自己撰写论文或著作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二、学术不端行为：
1. 引用不端行为
1.1 使用、引用他人的观点、论据、资料调查、统计数据、方案和构架等，不加引用或说明；或对他人的上述原用语作了修改，但基本观点不变、论据未变而不注明出处；
1.2 将多个他人观点混在一起，作为自己的论点，不注明出处；
1.3 将他人论点、论据与自己论点、论据混在一起，不明确区分标注；
1.4 转引他人著作中的引文、注释，不注明出处；
1.5 使用他人未发表的成果不注明出处或对从外文书刊中摘译的部分不注明出处；
1.6 包含或引用本人已用于其它（特别指已出版文献、获授权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的理论、调研数据、学术论文成果，但不加注释或说明。
2. 不当署名
未经导师同意，随意调整论文作者署名，或擅自在论文中加署他人的姓名。
3. 其他
3.1不按法律法规或约定，公开他人提供的材料、数据、思路等，或公开后不加说明。
[bookmark: _GoBack]3.2未经导师许可，向他人或其他科研机构泄漏成果关键信息。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广东省数字信号与图像处理技术重点实验室的学生必须签署本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交予导师，一份自留。
